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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

 

審 計 署 署 長 第 七 十 六 號 報 告 書 第 7 章 

"望后石污水處理廠的改善工程和營運" 

渠務署回應提問 (6月 10日) 

 

 

1) 有關渠務署署長 2021年 5月 26日的函件就問題 2 的回覆，請澄清有關維修保護塗

層涉及的費用是否全數由承建商負責？政府有否涉及額外費用？  

 

署方回應： 

 

就有關事件，承辦商A分別委聘了內地(中山大學)專家和海外(美國)專家進行調查，

調查結果顯示，原有保護塗層可能受到一些家居污水不常見物質的影響而導致剝落。

為了避免對污水處理運作造成關鍵的影響，署方遂發出僱主更改指示承辦商 A 在 3

個關鍵位置使用另一種替代保護塗層物料進行維修工程，維修範圍約佔全廠保護塗

層面積的 6%。有關維修完成後，承辦商 A 會繼續按合約要求負責全廠保護塗層的保

養工作。由於使用替代物料屬於額外工作，並不包括在原有合約要求內，所以，署

方會負責使用替代保護塗層物料的費用，約為 310 萬元。由於已全數扣減原有保護

塗層工程的相關費用，上述費用為使用兩種物料的差價。除此以外，政府沒有涉及

額外費用。 

 

 

2) 就同一函件問題 3 的回覆，署方指出該署可按需要進行抽檢設施配件或物料檢驗，

如有不符合要求之處，承辦商除了須即時跟進並更換外，亦可能須就為其虛報或作

假聲明的行為負責，此舉有助增加阻嚇力。 

 

請問署方合約內容有否列明虛報或作出假聲明的處罰？其詳情為何？如否，署方如

何訂定罰則？ 

 

署方回應： 

 

根據合約內容，如檢驗後發現配件或物料有不符合要求之處，承辦商 A 須立即更換

合適配件或物料，並負擔替換或修復工作所渉及的費用。就有關事項，署方亦會作

適當記錄及反映於當時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。如署方有任何其他損失、蒙受損害

或有可能受到損失，承辦商 A 仍須補償所渉及的費用。 

 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 有關渠務署署長 2021 年 5 月 26 日的回覆，請

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8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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另外，虛報或作假聲明屬於不當行為，如承辦商 A 的職員被發現行為不當，合約訂

明署方可要求承辦商 A 驅逐有關職員，並不可再次受僱於此工程合約。如情況涉及

刑事成分，署方會考慮將事件轉介相關部門跟進。 

 

 

3) 有關同一函件問題 5 的回覆，就審計報告第 3.8 段(b)及表四第 2 點提及「經常輕

微違規」一事，請問署方會如何有效/監察以減少承辦商「經常輕微違規」？ 

 

署方回應： 

 

根據合約，承辦商須遵守合約內容中訂明的一般規定，包括保持廠房整潔、維持廠

房保安、園藝護養、保持設備操作或減低停用時間等等。署方會不時進行巡查，如

發現承辦商 A 未能遵守這些一般規定，便會發出表現欠佳通知書和記錄在承辦商 A

當月關鍵績效指標中的「經常輕微違規」一項上，並會根據合約內容扣減向承辦商

A 支付的款項及反映於當時的季度表現評核報告中。除此以外，署方會繼續進行巡

查及加倍檢視「經常輕微違規」事項，並與承辦商 A 舉行會議，檢討成因和改善方

法，以減少違規事件重複發生。 

 

*委員會秘書附註：  有關渠務署署長 2021 年 5 月 26 日的回覆，請

參閱此報告書的附錄 18。  

 


